
晋市财购〔2021〕27号

晋城市财政局关于建立

政府采购全方位监督管理机制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，市直各单位（公司），政府采购评审专家：

为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活动，落实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政策，

夯实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基础，创造公平公开公正的政府采购环

境，我局建立了政府采购全方位监督管理工作机制，现将有关要

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监督管理责任主体及对象

责任主体：市县两级财政部门

监管对象：各级预算单位（采购人）、各级政府采购集中采购机

构、代理本级政府采购项目的社会代理机构、参与本级政府采购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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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评审的专家、参与本级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。

二、监督管理方式

日常监督检查日常监督检查：：对政府采购预算执行、采购方式确定、采购计

划备案或审批、采购程序执行、合同签订与管理、履约验收及资金

支付等环节进行线上追踪、线下抽查。

专项监督检查专项监督检查：：对被投诉、举报的政府采购项目，对纪检、审计

等移送的政府采购项目、收到重大舆情或反映的热点问题政府采

购项目，涉及重大民生事项或社会公共服务的政府采购项目开展

专项监督检查。

三、监督管理流程

（（一一））实施准备实施准备：：财政部门按照监督检查的部署要求，制定检查

方案，下发检查文件，组建检查工作组，确定被检查单位和被检查

项目，并送达检查通知。

（（二二））自行检查自行检查：：被检查单位根据通知要求，整理被抽检采购项

目相关文件、数据和资料，对照检查依据形成自行检查报告，报送

本级财政部门。

（（三三））书面审查书面审查：：检查工作组对被检查单位提供的资料进行书

面审查，初步掌握采购项目情况，编制工作底稿。

（（四四））现场检查现场检查：：结合书面审查发现的问题，检查工作组进一步

到被检查单位现场核实情况，与被检查单位沟通，并签字盖章确认

工作底稿。

（（五五））处理处罚处理处罚：：财政部门对本级检查中发现的采购人、采购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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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机构和评审专家的违法线索进行延伸检查，对查实的违法违规

行为依法作出处理处罚，对国家公职人员涉嫌违纪的行为移交纪

检监察部门处理。财政部门全面公开检查结果信息，既要公开涉

嫌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信息，也要公开执业行为规范的单位信息，

通过正面激励和负面惩戒双向督促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。

在实际监督检查过程中，市县两级财政部门围绕监督检查目

的、内容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上述流程进行优化简化。

四、监督管理要求

各级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，统筹规划，制定详细实施计划，明

确工作要求，按步骤高标准开展监督检查工作。市财政局对各县

（市、区）监督检查工作进展情况进行督导。

根据“放管服”要求，为切实减轻企业负担，监督检查原则上一

家公司每年只检查一次，不进行重复检查。

监督检查工作组人员要按照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的要求进行选

派，执法检查人员以政府采购相关工作人员为主，可配备律师事务

所、会计师事务所业务精通具备资质的人员，同一工作组检查人员

不能少于两人，检查人员应遵循回避原则。

监督检查过程中，各级财政部门要严格履行查办程序，准确运

用法律和政策，遵守检查工作纪律，依法处理违法违规行为，切实

做到依法行政，公正廉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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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晋城市XX年XXX监督检查工作底稿

晋城市财政局

2021年7月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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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晋城市XX年XXX监督检查工作底稿

编号：

检查对象

检查事项

检查人员

检查时间

基本

情况

检查

过程

以及

问题

摘要

被 检 查

单 位

复核意见

检查

处理

结果

地 址

法定代表人

检查情况及问题描述:

检查人员签字:

（被检查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）

年 月 日

联系方式

办公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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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城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1年7月7日印发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
